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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 115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游泳項目國小組 

  一、主    旨： 

                積極推展本市水上運動，培養水上運動優秀人才。 

  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基隆市議會。 

  三、主辨單位：基隆市政府。 

  四、承辦單位：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、基隆市體育會游泳委員會。 
  五、協辦單位：基隆市議會、基隆市中學體育促進會、基隆市小學體育促進會、 

                基隆市立體育場、基隆市體育會、基隆市衛生局。 

六、比賽日期：115 年 4 月 27 日(星期一)國小組。 

上午 08:00 報到，08:15 技術會議，08:45 開始檢錄，09:00 開始比賽。 

  七、比賽地點：基隆市立游泳池(信二路 40 號之 1)。 

  八、參加單位：凡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，均可組隊參加。 

  九、參賽資格： 

   (一)學籍規定： 

       1.組隊單位之運動員，以 114 學年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，設 

         有學籍，現仍在學者為限。       

    (二)年齡規定： 

       須符合設籍於本市各公私立國小學童者。 

    (三)身體狀況：學生身體狀況不宜從事劇烈運動者，請勿報名參賽。凡未滿 18 歲之 

                 參賽學生應檢附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，同意書留存學校備查。 

  十、報名方式： 

    (一)個人賽：參賽項目數每人以 3 項為限(接力不在此限)，每項參賽人數以 4 人為限； 

       接力賽：每單位各組以一隊為限，註冊隊員均可參加。 

    (二)本比賽採網路線上報名，網址如下：https://keelung.swim.com.tw/。 

    (三)請先上網註冊團體及選手資料、務必詳填居住地址學校單位註冊請填學校地址。 

    (四)網路報名截止日期：115 年 3 月 30 日起至 4 月 10 日(星期五)17 時截止，逾期恕 

      不予受理。 

十一、報名完成後請將紙本核章後送至：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 

     (205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58 號)學務處 體育組 蕭姗美老師 Tel：2458-1300 #22 

十二、參賽組別： 

(一) 國小男子高年級/中年級組、女子高年級/中年級組 

(二) 高年級組：五、六年級 

中年級組：四年級以下(含四年級)  

十三、比賽項目： 

        高年級組 

        (一)自 由 式：50 公尺、100 公尺、200 公尺、4×50 公尺接力 

        (二)蛙    式：50 公尺、100 公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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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蝶    式：50 公尺 

(四)仰    式：50 公尺 

(五)混 合 式：200 公尺、4×50 公尺接力 

中年級組 

        (一)自 由 式：50 公尺、100 公尺、4×50 公尺接力 

        (二)蛙    式：50 公尺、100 公尺 

(三)蝶    式：50 公尺 

(四)仰    式：50 公尺 

(五)混 合 式：4×50 公尺接力 

 

十四、競賽規程： 

   （一）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游泳規則(2024-2026)及基隆市 115 

        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，如有變更隨時修正公布之。 

   （二）比賽採用計時決賽制，不舉行複賽。 

   （三）每單項(含接力)報名人數達 2 人(隊)以上時，方舉辦該項競賽。如報名未達 

          2 人仍能進行比賽，將視為表演賽且成績不列入總成績排名，但仍給予成 

     績證明（無名次判定）。 

   （四）中年級可跨組但不可兩組都報名擇一參賽；高年級組則禁止報名中年級組。 

   （五）各校帶隊教練皆不得兼任本次賽事相關裁判人員，違者取消該隊參賽資格。 

   （六）因安全性考量,所有項目出發一律由「池底出發」嚴禁跳水。 

十五、獎   勵： 

   （一）優勝錄取名額視各單項(含接力)報名人數而定並頒發獎狀，報名 8 人以上， 

         取 6 名；報名 7 人時，取 5 名；報名 6 人時，取 4 名；報名 5 人時，取 3 名； 

         報名 4 人時，取 2 名；報名 3 人時，取 1 名；報名 2 人時，取 1 名。 

   （二）各錦標名次之判定，國小組依各組各單位所獲各組各項名次，依第一名得 7

分、第二名得 5 分、第三名得 4 分、第四名得 3 分、第五名得 2 分、第六名

得 1 分。以各組各單項獲得之分數相加，加總後依高低順序錄取前四名頒發

獎盃，若參加單位不足四隊（含），則依參加單位數酌減。 

   （三）如有違背運動精神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呈報上級機關議處之。 

   （四）相關工作人員，請各主管單位依基隆市 114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 

         ，斟酌惠予敘獎，以資鼓勵。 

十六、申   訴： 

   （一）基隆市 115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，應於該項比賽結束 30 

         分鐘內，以書面提出申訴，不得以口頭提出，未依規定時間提出申訴者不予受 

         理。 

   （二）書面申訴應由該項領隊或教練簽名，向該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或裁判長正 

         式提出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伍仟元整。如經審判委員會認定申訴理由未能 

         成立時，得沒收其保證金。 

十七、附   則： 

（一）各項比賽除不可抗力事件經大會宣布延期外，餘均照常進行。 

（二）本競賽規程經籌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報請市府核可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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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 115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游泳項目國小組 

切  結  書 

本校運動代表隊(個人)報名參加項目比賽，隊員資格與身體狀況確實符合競

賽各項規定，特此切結證明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.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4 

 

基隆市 115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游泳項目家長同意書 
(留校存查) 

本人 _______________ 同意本人子弟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年/月/日    /     /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  

目前就讀於             國小      年     班， 

 參加基隆市 115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游泳項目國小組所附之報名資

料等內容完全正確屬實，並確定其健康狀況適宜參加此項競賽活動，

願遵守比賽規則及聽從裁判或工作人員之指導，隨時注意自身及他人

的安全，特立同意書。 

 


